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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节
带你揭开传销

N综合法制日报 上游新闻 央视网

品牌“TST庭秘密”涉传销一事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演员
张庭夫妇、陶虹等19主体涉嫌网络传
销案听证会已于 11 月 7 日晚间结束。
参加听证的律师表示，最后陈述环节
办案人员坚持认为构成传销，代理律
师认为不构成。

目前听证会尚未公布结果，但此
事无疑又将传销的话题重新拉回了
公众视野。那么何为传销？互联网
时代，传销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新型
传销有何特点，怎样识别？又该如何
应对？

11 月 4 日，上海悦
导电子商务公司等 19
主体涉嫌网络传销一案
听证会在石家庄召开。
涉案主体包括艺人张庭
夫妇、陶虹等。

“TST庭秘密”的代
理律师们对部分证据提
出异议，并对“管辖权”
和资质问题发表陈述意
见。

石家庄裕华区市场
监管局出示的举报人
（代理商）笔录证据共 5
份，这 5 名举报人分别
来自河北省保定市和贵
州省贵阳市。“TST庭秘
密”的代理律师们认为，
办案机关所说的“是辖
区内群众举报”不成立，
笔录共涉及 5名代理商
（举报人），他们的常住
地在河北省保定市或贵
州省，都不在石家庄市
裕华区。

“TST庭秘密”的代
理律师们还提出，“TST
庭秘密”属于网络交易
平台，该案的管辖权应
在平台所在地——即达
尔威公司所在的上海
市。

该案件听证会历时
4 天，受到社会各界持
续关注。据了解，石家
庄裕华区市场监管局的
办案人员在听证会上出
示了相关证据。参加听
证的律师表示，最后陈
述环节办案人员坚持认
为构成传销，代理律师
认为不构成。

从法律上解释，传销是
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对被
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
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以
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
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
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
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

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
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传销是违法的。根据
刑法第 224条的相关规定，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
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
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
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

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
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
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
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
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
序的传销活动的，就构成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印波：《禁止传销条
例》第七条规定了传销的
三种法定类型：

（一）组织者或者经营
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
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
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
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
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
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
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
非法利益的；

（二）组织者或者经营
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
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
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
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
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
取非法利益的；

（三）组织者或者经营
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
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
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
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

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
非法利益的。

我们可以总结为“拉
人头”“收取入门费”和

“团队计酬”。“拉人头”
“收取入门费”+“骗取财
物”=传销诈骗，很可能构
成 组 织 、领 导 传 销 活 动
罪。如果仅仅是“团队计
酬”，则应当被行政处罚，
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

印波：对企业来说，应
注重依法经营，以防陷入传
销旋涡，要改变交钱就能
成为代理商的传销弊病，
设置真正意义上的、规范的

准入资格；对个体来说，要
注意学习了解相关法律法
规，掌握识别传销的基本知
识，树立勤劳致富、传销违
法、拒绝传销的防范意识。

印波：市场监管部门
和公安机关是接受相关
举报和投诉的主要部门，
具体负责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查处非法传销行
为。如发现自己被骗参
与传销活动后，要注意收
集证据。包括汇款账号、

汇款凭证、交费收据、介
绍人及更高级上线人员
的姓名、电话，传销活动
的详细地点等相关证据
线索，并及时拨打市场监
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
或公安部门“110”报警电
话举报求助。

印波：根据我国《直销
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
例》的规定，如果从事直销
行为，应当依法登记；如果
没有经过登记批准，则由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行政
处罚。如果系传销行为，则
可以根据《禁止传销条例》
予以处罚。为了打击传销
犯罪行为，我国刑法修正案

（七）中增加了对传销犯罪
的规定，除了严格依照非法
经营罪追究犯罪嫌疑人和
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之外，应
当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和
首要分子严加惩处。

同时，在传销活动中，
如果有绑架、非法拘禁、虐
待、伤害等行为的，要数罪
并罚。

印波：通俗来讲，一是
有没有推荐、层级关系，如
果有，则很可能是传销；

二是有没有实体商品
或者服务，如果不存在商
品，或者系虚拟商品，则很
可能是传销；

三是如果存在商品，
但是商品没有或很少为终
端消费者真正消费、使用，
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则商
品可能是传销道具；

四是判断商品是否物
有所值，如果商品售价违背
市场价值规律，与自身综合
成本之间产生巨大价差，远

高于同类型商品售价，则商
品容易沦为人际累计的掩
饰，则很可能是诈骗型传销；

五是判断经营过程是
以销售商品还是以兜售盈
利模式为主导。如果是一
味兜售盈利模式，以教唆
如何牟利，宣扬“躺着挣
钱”为主，遮蔽商品销售，
则可能是传销；

六是判断有无合适退
出机制和退换货制度。如
果加入后需不断囤货，基
于各种条件无法退出或退
换货，则商品可能仍旧是
虚置的，本质上仍为传销。

印波：第一，在性质上
新型传销采取了一定的创
新形式和形态。譬如互联
网、区块链、元宇宙等新形
态都可能成为新型传销的

“包装”，比如近几年出现
的一些以电商、微商等名
义开展的新型传销行为。

第二，在组织结构上，
传销组织有很多层，呈金
字塔结构。传销必然是
人传人、人拉人的，如果
画成结构图，则必然是金

字塔形状或者整体上是
金字塔形状的，其结果是
将大量底层的资金上抽，
最终集中于金字塔顶端的
小部分人。

第三，在销售产品方
面，传销活动中，由于其从
业人员本身所贩卖的就是
一种投资行为，所以产品
在传销过程中只是一个可
流通的道具，有的传销活
动中甚至没有产品。

第 四 ，在 传 销 活 动

中，组织者的收入来源是
入门费、培训费、资料费
或强行购买产品费用等，
组织者利用后来的参加
者交纳费用支付先前的
参加者的报酬以维持运
作，是非法的。

第五，产品的售后服
务不同。传销从一开始就
只是把商品当作一种赚钱
的工具，无法提供售后服
务，有的组织者还会尽可
能地逃避责任。

听证会历时4天
受社会各界关注

什么是传销？

传销有哪些类型？

何为传销？互联网时代，传销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新型传销有何特点，怎样识别？又该如何应对？北京师
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印波对此逐一讲解。

新型传销有哪些特点？

怎样防范传销？

传销要面临
哪些法律责任？

如何识别传销？

发现自己“被传销”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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